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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意见”视角下的戴震哲学〔∗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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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摘　要〕戴震视程朱离情之“理”为“意见”,并斥之为“以意见杀人”,但同时,戴震

之“理”亦面临困境,有转变为“意见”的可能.故而他提出“以情絜情”作为消解“意见”

之道,“以情絜情”所体现的意义在于,戴震把方法论作为其理论的重要部分,把思想理

论与方法论进行紧密关联,从而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圆融,更具张力.

〔关键词〕意见;理;以情絜情;方法论

“意见”是戴震思想中一个重要却又模糊的概念,戴震晚年著«孟子字义疏

证»,他在给段玉裁的信中自述其意曰:“仆生平著述,最大者为«孟子字义疏证»
一书,此正人心之要.今人无论正邪,尽以意见误名之理,而祸斯民,故«疏证»不
得不作.”〔１〕可见,解世人“意见”之弊而明人心之“理”是戴氏作«疏证»之意图与

根本.对于戴震之“意见”,现时学者多从认识论的视角来审视之,比如,沈玉龙

认为:“‘意见’实际上是指个人的主观看法,这些看法不是依据‘理’而来,而只是

个人根据自己的立场、观点所作出的关于对象的主观判断.”〔２〕刘锦贤认为:“意
见者,一己之私见,非客观义理之真也.”〔３〕表面看来,这与戴震所述的“凭在己之

意见”涵义相侔,但实际上却未必完全切中肯綮,其只是表述了“意见”的一个面

向.依戴震的思想理路,其所批驳者,主要针对程朱形上之理及由此而生之种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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弊端,故其所谓“意见”,当是指程朱之理而言.戴震提出“以情絜情”作为消解

“意见”之道,戴震把方法论作为其理论的重要部分,把思想理论与方法论进行紧

密关联,从而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圆融,更具张力.

一、何为“意见”

戴震的“意见”究竟所指为何,他并没有做出直接的定义,而是通过理欲之

辨、“理义”与“意见”的对举来勾勒其内涵的.在戴震看来,“古之言理也,就人之

情欲求之.”〔４〕所谓“理”,就是“通天下之情,遂天下之欲”之谓.而宋儒“截然分

理欲为二,治己以不出于欲为理,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,举凡”〔５〕其结果

就是对人之生道穷促,漠然而视之.宋儒舍情欲以求理,故其所谓“理”实为“意
见”,“苟舍情求理,其所谓理,无非意见也.”〔６〕由此我们可以对戴震之“意见”作
如下的推论:程朱之误不在其“理”之谬———就内在价值理念而言,仁政爱民当是

程朱之宗旨,此一点戴震亦应有所同感.但理念之善意并非就能得到善之结果,
程朱之弊在于以“理”行“理”,只强调了价值、理念的正当不易,而忽视了现实之

“情”.故而,戴震所言宋明之“理”为“意见”,其实并非指其价值理念导向的偏

差,而是针对其由抽象的价值理念向具体现实的转化过程中,其“理”只是“空有

理之名”而无理之实.因此,戴震以“意见”名程朱之理.以此观之,就价值理念

内容而言,我们并不能简单的直接说戴震所言之“意见”,就是“一己之私见”,是
现代认识论所谓之“意见”.我们不能以西方认识论的“意见”来比附戴震之“意
见”,虽然戴震之“意见”亦含蕴有西方认识论之“意见”的某些内涵因素.

戴震之所以视程朱之理为“意见”,因“其言足以贼道”.正如戴震所言,“程
朱以理为‘如有物焉,得于天而具于心’.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

曰理,以祸斯民.更淆以无欲之说,于得理益远,执其意见益坚,而祸斯民益烈.
岂‘理’祸斯民哉,不自知为意见也.离人情而求诸心之所具,安得不以心之意见

当之.”〔７〕从理论上说,程朱之理“如有物焉”,是一个超越之形上存在.在与理所

对举而生的范畴组合中,不论是宇宙论的理与气,还是人性论的义理之性与气质

之性,二者之间主次分明,由对分而至对立,“并最终归结于非此即彼,且是此非

彼的思想方法和价值理念”〔８〕这种此是彼非的理念在道德论上便表现为天理与

人欲的严峻价值对立,而此一对立延续到现实之中便是严苛的道德“律法主义”,
生活化之道德原则变为律法性质的道德规范,从而使得生活之生养之道被打压

与排挤.程朱之“理”重在突出存在价值之超越性,而忽视了“存在”本身所具的

应然内涵.尽管这种超越性体现了存在的本质特征,但对本质超越性的过分强

调易于使得本质独立于存在,从而导致本质与存在割裂为二,存在反而屈抑于本

质,进而本质亦失去了其价值所应有的意义.反映在现实之中,就是理欲二分.
尤其是当程朱理学被意识形态化、庸俗化之后,这种对立更显突出.有此“法弊”
而致“人弊”丛生.由此而来,本是以仁义为本的程朱之“理”便异化为“祸斯民”
之“意见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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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戴震,大致而言,由理论之弊而生践行之祸之“意见”有三种情态.其一,
“其人廉洁自持,心无私慝,而至于处断一事,责诘一人,凭在己之意见,是其所是

而非其所非,方自信严气正性,嫉恶如仇,而不知事情之难得,是非之易失于偏,
往往人受其祸,己且终身不寤,或事后乃明,悔已无及.”〔９〕此类之人,大概是戴震

所言之“俗儒”,其心无私慝而行正,往往过于自信自己持理有据而非理莫行,但
却于事情之原委隐曲未能得,只是惟理而为,然事情的结果却并不能尽如人意.
唐君毅先生对此有所评述,“宋儒之学者,当其应事接物之时,若因思及其心

之性理之自足,而自视其心与其人,若高居所接之其他一切人物之上者.缘

是而或不免自对于其当前已知之理,执一废百,而成意见.或者乃更坚执其意

见,鼓荡其血气,以成意气,乃以理责人,以理杀人.”〔１０〕所谓“高居”,是说理的至

高无上亦使“得理者”产生心理优势,而这种优势往往使行为者更加以理为则,而
忽视了事情之隐曲.故周国良先生有言,“东原的批评足以提醒吾人在待人

处事上不可形成傲慢的态度,此乃东原批评宋儒之积极意义.”〔１１〕其二,“今虽至

愚之人,悖戾恣雎,其处断一事,责诘一人,莫不辄曰理者,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,
则以理为‘如有物焉,得于天而具于心’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.于是负其气,挟
其势位,加以口给者,理伸;力弱气慑,口不能道辞者,理屈.呜呼,其孰谓以此制

事,以此制人之非理哉!”〔１２〕此处戴震所述者,其实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,并不

是如其所言只为“自宋以来”,阶层分立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,社会角色的分配

决定了在他们的利益冲突中,弱势者基本都处于绝对劣势一方,而强势者所使用

的手段就是普遍被社会认同的,看似公平、正义的公理,这就产生了戴震所说的

“以理杀人”.客观而言,在社会之中,这种“以理杀人”很难避免,它的产生并非

由于程朱之“理”,而是社会本身的必然现象.其三,“在位者多凉德而善欺背,
在位者行暴虐而竟强用力,在位者肆其贪,不异寇取乱之本,鲜不

成于上,然后民受转移于下,莫之或觉也.”〔１３〕统治者之所以敢于这样奸诈、残
暴、贪婪,就在于他们以执“理”者自居,理之所在当是权之所在,对理的反对就是

非圣枉法,就是异端邪说.章太炎先生认为,“戴震理学批判思想的产生缘于其

对统治者以‘理’责人,不恤民生的失政不满.”〔１４〕此语或许言之不谬.胡适先生

亦言,“八百年来,一个‘理’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,公婆压媳妇,男子压女子,
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.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,不近人情,没有生气的中

国.”〔１５〕以“天理”为核心的程朱理论在世俗化、制度化、意识形态化之后的负面

作用日渐凸显,而其所造成的现实结果与其理论之初所设想构建者亦歧道而行,
并最终被批判与抛弃.

综上而言,戴震所以谓程朱之“理”为“意见”,与其说是由理论辩证而致,毋
宁说是由社会批判所生.在理论上,戴震认为程朱以“理”为形上之实体,舍情欲

而言理,是不明“理”之真义,因此而使人心“疑似而生惑”,导致社会种种弊端.
但问题是,戴震的理论批判是否合当? 依刘锦贤先生所言,“理欲对举不相容,系
道德的决断语,意在勉人去人欲之私,充本然之善.程朱严分理欲,所以使人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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孳进德也.若对于生民之涂炭,无动于衷,只企慕一如有物焉之理,此正是人欲

之私,而非天理之公也.东原将程朱以理导欲之说,看作绝情欲之感,空想

的天理,实不善会.东原之为此言,盖对当时横施意见以害人祸天下者,深
恶痛绝,又对程朱所言之理不能把握,视之为意见之私遂将害人祸天下之罪归诸

程朱矣.”〔１６〕此语可谓颇有见地,在前所举三例之中,只有首例稍涉程朱理论之

弊,而后二例皆非完全关乎义理.称程朱之理为“意见”,戴震非能从理论上得

出,而是因现实之困以将其归罪于程朱,然现实之困所由者多,岂能仅以一因概

之.陶清先生言,“‘以理杀人’对于戴震来说,绝不只是概念术语的逻辑推演、
思想体系的形上建构,而是目睹耳闻乃至鲜血淅沥而感同身受的经验事

实.”〔１７〕同理,戴震以程朱之“理”为“意见”也是以现实为论.故而,若以“私见”
等来定义戴震之“意见”实为不妥.按戴震之意,将所有现实之流弊归咎于程朱

之“理”,而这远不是程朱所应承受者.
但如若以现实为论而臧否理论之得失的话,其实戴震自己的“理”论恐怕亦

难以逃脱“意见”之命运.方东树曾在«汉学商兑»一书中批驳戴震道:“当通遂其

欲,不当绳之以理,言‘理’则为‘以意见杀人’,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,而天下方

同然和之,以蔑理为宗,而欲以之易程朱之统也.”〔１８〕如观此言而细思之,我们就

会发现,当戴震大谈特谈作为“情之不爽失”之理时,他很少论及作为“不易之则”
之理,或者说,他一直是在试图刻意地回避什么吗?

二、戴震之“理”的困境

戴震对程朱之“理”的批判,主要针对其庸俗化与意识形态化之后所产生的

种种弊端.但假若戴震之“不易之则”之理成为一种社会规范,那么它亦很难避

免被庸俗化、工具化的命运.戴震极力反对程朱基于形上之“理”而形成的“理
欲”关系,进而,他依据自己的理路建构了新的理欲模式.在戴震看来,“理者,存
乎欲者也.”〔１９〕此一理欲模式亦即戴震一贯所执之逻辑进路———应然之本质源

自实然之存在.所谓“理”并不是一种先验之实有,而是存在于实然之中的道德

本质、规律,具体而言,就是“欲,其物;理,其则也”〔２０〕.自然之物之则,戴震称之

为“分理”,是对事物本质、规律的正确反应.然当此特性应用于社会伦理领域

时,以“物”“则”来定义“理”“欲”关系时,伦理之“理”就成为“不易之则”,作为其

具化之社会之“礼”亦是“千古不易者”,虽然戴震解其“不易”为“乃语其至,非原

其本.”〔２１〕试图区分其与程朱超越实体之理之异,但就实质内容而言,依戴震逻

辑进路而出的伦理之“理”,不仅没有体现出其与程朱之“理”的迥异,反而又有落

入程朱“理”之窠臼的可能.作为“不易之则”的礼具有不可移易之永恒性.只是

戴震从礼的普遍性本质得出其超越性,而宋儒之礼则由其超越性而推衍出普遍

性.如果这一观点成立,那么就会显得有些吊诡———虽然戴震与程朱之学说“只
是争辩一个‘理’字”〔２２〕.但其实,二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如戴震所言的那样泾渭

分明.正如村濑裕也所言,“将客观的善———仁义礼作为‘不易之则’来把握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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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,它本来就明显地显示了戴震认识的限度.”〔２３〕另者,严格上说,如金观涛

先生所言,戴震“并不反对儒家伦理”〔２４〕,戴震与程朱在“理”之上推演出的社会

法则(礼),二者于内容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,其范围不出仁义礼智及当时社会所

具之规范.就内在价值而言,二者所体现出的儒家伦理思想几无分别,君臣、夫
妇等等的社会规范伦理价值观是它们的共同内涵,亦即,戴震在“理”(礼)的内涵

上并没有充实异于程朱传统的新内容,二者的差异只是伦理道德的合法性根据

及理论论说理路的不同.虽然从二者理所自出的依据及推论方式看,宋明之理

蕴含着的是一种森严的等级伦理,个人成为被压抑的道德对象,而戴氏之理则更

多的包含了平等的意蕴,它来自于人情,是人“心之所同然”.但问题是,如何在

内容高度相似的情况下,凸显二者气质及价值的迥别呢?
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,假若戴震之“不易之则”之理成为一种社会规范,那

么它很难避免被庸俗化、工具化的命运.道德价值原则之善最终还是要被落实

于具体的道德规范———礼,然其一旦变为“规范”,其所蕴含的价值便不能自主呈

现,而是要借助于行为主体来践行,这一过程的转换既可以实现价值的现实化,
也可能是价值的异化.究其原因,其一,虽然社会行为体现在个体对个体的活动

之中,但其蕴含了更多的社会因素,强者对弱者的俯视并不能简单地适用于个体

对个体的假设,所以,出现价值异化不能归咎于代表价值的规范;其二,个体对规

范的理解不一定完全契合其价值精神,这种偏差造成价值的失落.再者,最初所

体现价值的规范,很容易被固化、制度化,这似乎是道德价值的宿命,而其一旦如

此,规范所能表现出的价值必定是异化的.若如此,戴震之“不易之则”的命运很

难逃脱程朱的理论轨迹.章学诚在«又与朱少白书»中对戴震的评价更能表现出

戴震之理的问题所在,“戴君之误,误在诋宋儒之躬行实践,而置己身于功过之

外.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,并一切抹杀、横肆诋诃,至今休、歙之间,少年英

俊,不骂程朱,不得谓之通人,则真罪过,戴氏实为作俑.”〔２５〕毕竟价值理论的构

建与实践存有隔阂,程朱之“以理杀人”非是其理论的出发点,理论并不能保证实

践的全部效果.在戴震亦然,其理论如放在实践之中,恐怕难以避免如他对程朱

的指责那样的命运.
对于戴震之“理”论,从积极层面来看,他完成了对程朱“理欲之辨”的“反

动”.但客观而言,戴震的这些思想在程朱的理论中也并非未见.朱熹亦曾言:
“虽是人欲,人欲中自有天理.”〔２６〕在传统儒家思想中,不论是天道,还是人道,求
“生生之道”是他们的一贯主线.程颢言:“天只是以生为道”〔２７〕朱熹言:“‘天地

之大德曰生’人受天地之气而生,故此心必仁,仁则生矣.”〔２８〕所谓“生生之道”,
即博施于众而济民、安天下,这是每一个儒者之志业.何以数百年之后,程朱之

思想竟然成了“以理杀人”? ———这绝非他们的初衷.如果就思想点而言,戴氏

所主张者在程朱那里亦不缺乏,甚而,程朱之理论更系统、更精致.然结果如是,
戴震亦不会不意识到此一点,并作一考量,进而对之进行合理的理论应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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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“意见”消解之道

当然,以物则关系解“理”,只是戴震“理”论的一个面向,相对于程朱之理欲

二分,戴震主张循情而致理,“理也者,情之不爽失也.”〔２９〕所谓“不爽失”,就是要

“通情”“遂欲”.戴震认为,作为自然之人“有欲,有情,有知”,这是人之为人之根

本特性,既是人之生理的需要,也是人之价值本质的体现.至于“通情”的方式,
戴震以“恕”为道,“以己推之”“凡有所施于人,反躬而静思之:‘人以此施于我,
能受之乎?’凡有所责于人,反躬而静思之:‘人以此责于我,能尽之乎?’以我絜之

人,则理明.诚以弱、寡、愚、怯与夫疾病、老幼、孤独,反躬而思其情.人岂

异于我!”〔３０〕此亦即“以情絜情”.依戴震,情之所通就是理之所达,程朱“舍情求

理”,故其“理”是为“意见”而“祸斯民”,戴震絜情使其顺达则使“理”“無不得其

平”.
对于戴震之“以情絜情”说,学界评议者多,容肇祖先生认为,“‘以情絜情’

的学说,是一种消极的道德.戴震以情絜情的学说,就是由于他的大前提,
‘欲出于性,一人之欲,天下人之同欲也’的谬误.欲不是很简单的东西,从细细

的分析上看,人的欲望,也有由于习惯的养成,不能完全同一的.概言之,‘人是

同有欲的’这可以说是对的.如果说‘人是同所欲的’,可就不对了.‘遂己之好

恶,忘人之好恶,往往贼人以逞欲’,即所谓侵犯他人的自由,这固然是不好;而施

与人是以己所能受者,亦不免有时流于困苦他人的毛病.则所谓‘以情絜情而无

爽失于行事’,当不易做到.”〔３１〕容氏之论可谓平实,但他没有看到“以情絜情”所
具有的另一面向之内涵———“以情絜情”是一种行道之方法,即,其具有一般方法

论的意义.
安乐哲先生言,恕(以情絜情)是“‘人’‘己’建构的关系域中彼此的譬

比.”〔３２〕以“彼此”言人与己之关系,表明个体在进行道德行为之时,其所遵循者

不仅是理则,而且还须考量到行为对象之情实,如此而来,戴震之“不易之则”之
理在现实行为之中所面临的困境将会被极大的消解.所谓“惟以情絜情,故其于

事也,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.”〔３３〕对“意见”的消解,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在“理”与
“欲”之间达成了某种动态之平衡,既不会重理以窒欲,又不会纵欲而失理.

丘为君先生认为,“在方法论上的开展上,戴震与理学家的做法则是南辕北

辙.”〔３４〕程朱等理学家之方法路径是通过涵养察识、惩忿制欲之个体修养来为践

行仁义作工夫,而戴震之方法则是通过人与己的关照与考量来实现性理之真.
而这一方法之最大意义在于,它不仅是理论性的,亦是实践性的,平等个体之间

的情实相絜,有效地消解了理则固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.进而,此方法可能带来

更进一步的价值意义延伸,蔡元培先生言,“至东原而始以人之欲为己之欲之界,
以人之情为己之情之界,与西洋功利派之伦理学所谓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

为界者同.”〔３５〕由此可见,“以情絜情”之方法所包蕴者具有巨大的扩展空间.
任何一种思想,不论它的结构多么完美,理论多么深刻,如果没有合适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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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的指导,最终会陷入僵化,以致失去其生命力,而变为“意见”之流.提出“以情

絜情”说,其真正用意在于,在方法论上建立一个原则,以使自己的理论保持长久

的生命力.戴震理论的最大贡献或许就在于思想理论与方法论原则的紧密结

合,从而使其体系更加圆融,更具张力.或者说,思想体系本身是否完善,很大程

度上要关涉于其方法理论的建设,只有有合适的方法论,思想本身才具有活力.
戴震之“以情絜情”论,也表明其开拓了与宋明理学传统不尽相同的新理路,即重

视方法论的建构.正如黑格尔所言,“方法是至高无上的,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不

可战胜的力量.”“以情絜情”之意义或许就体现于此.
张立文先生曾言:“哲学批判有助于对象性理论在根本前提上实现突破,一

般来说,哲学批判具有多方面的性质和功能,它能突破旧哲学的旧思想、旧思维、
旧方法、旧视角,而转变为新思路、新思维、新方法、新视角,由理论前提而推及理

论自身的各层面、各环节.”〔３６〕或许戴震所作之方法与理论的结合就属于此种情

况吧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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